
2016 年 6 月 27 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公共屋邨的中央石油氣供應事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回應委員就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 轄下公
共屋邨的中央石油氣供應事宜的關注。 
 

 
於公共屋邨採用中央石油氣供應的有關安排 
 

2.  由於中央石油氣供應糸統設施會額外佔用公營房屋發展項
目内的土地，在情况許可下，房委會的公營房屋發展項目一般採
用煤氣。惟個別發展項目位處偏遠，又或在興建時未有煤氣供應，

房委會會為該等發展項目公開招標，邀請相關的石油氣供應商提
供中央石油氣。房委會會在中央石油氣供應的招標文件中訂明，
石油氣供應商須負責興建和維修保養石油氣庫及相關的供氣管

導，以及向用戶供應和輸配石油氣。一般公共屋邨的首個供氣合
約為期十五年。在甄選標書時，房委會會考慮供應商的過往經
驗和表現、設計、維修保養、人手、設備、客戶服務及標金1等。

石油氣供應合約條款規定，供應商不得限制公共屋邨用戶只可使
用管導式中央石油氣供應。用戶可選用其認為適當的其他燃料種
類，例如任何其他來源的便攜式樽裝石油氣。此外，石油氣供應

合約亦訂明，供應商不得收取高於當前私營市場價格的費用。 
 

                                                 
1  石油氣供應商會因應為個別屋邨提供服務估計所能獲得的商業利益而向房委會支付或收取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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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共屋邨中央石油氣供應商的續約安排 
 
3.  現時，由房委會管理而設有中央石油氣供應系統的屋邨有

15 個2。在首份合約批出後，房委會會定期監察供應商在各方面如
人手安排、監督、管理協作、客戶服務、維修保養等的表現，並
透過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取得用戶對供應服務的意見。根據現行

政策，在確保屋邨租戶能享用安全及穩定的中央石油氣供應服務
的大前提下，若供應商在合約期間表現良好，房委會在有關合約
屆滿時會與其續約，為期十年。有關的續約安排而非重新招標，

可避免因更換供應商有可能出現暫停供氣的情況，及對用戶可能
造成的滋擾及不便，其中包括用戶需要與新供應商重新簽訂服務
合約、繳付按金、甚至更換爐具裝置等。此政策施行多年，房委

會正瞭解最新市埸情況及私人屋苑的經驗，看看是否須修訂政策。 
 
4. 請委員備悉有關房委會轄下公共屋邨的中央石油氣供應

情況。 
 
 

 
運輸及房屋局 
2016 年 6 月 

 
 

 
 
 

                                                 
2  包括蝴蝶邨、彩園邨、金坪邨，廣福邨、龍田邨、銀灣邨、愛民邨、安定邨、三聖邨、水邊圍邨、大

元邨、華富(二)邨、湖景邨、友愛邨和雅寧苑。 




